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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霸道并非一直为儒家所拒斥。从汉至唐，儒家主流学者认为，霸道是

本仁祖义的政治，王霸同本仁义，且由霸道可以通向王道。理学兴起以后，霸道经历

了一个不断变质的过程。二程认为霸道是假借仁义的政治，并从心、事、功等维度否

定“王霸等同”。但二程仍肯定霸者采用仁义规范，并认可部分霸者具有德性，这显

示出他们“贱霸”的不彻底性。朱熹则在批判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霸道是虚

仁假义的政治。他认为，霸者虚仁假义，霸政残德害礼，霸功与仁义毫无关系，霸道不

可通向王道。霸道之所以如上变质，一方面是因为汉唐“是霸说”存在诸多矛盾，另

一方面是因为理学家认为霸道是追复“三代理想”的绊脚石。然而，霸道的负面化也

限制了理学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刺激了“尊霸贱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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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政治话语中，霸道往往被视作与王道尖锐对立的不道德的政治。而事实
上，霸道在宋以前的形象并非如此。章太炎认为，“贵王贱霸之说，三传俱无。汉人偶
一及之，宋儒乃极言之耳”［1］。宋以后，经过理学家的不断建构和重造，霸道从本仁祖
义的政治重构为假借仁义的政治，并最终变质为虚仁假义的政治。在这一过程中，霸
道的价值不断变质，王霸之隙扩大为不可弥合的鸿沟。但王霸观的变迁并非仅仅是理
学家建构的结果，其背后也有内在必然性。众所周知，王霸之辨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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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理解王霸观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对理解儒家政治哲学史的演进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但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勾勒霸道变质的过程，

并分析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在霸道变质过程中，二程和朱熹都起了关键作用，这是本

文讨论的中心。在文章结构上，我们首先简单梳理汉唐儒家主流王霸观，为理解王霸

之辨的后续变化提供基础语境，然后以二程和朱熹为中心刻画霸道变质的过程及其内

在逻辑，最后总结霸道变质过程诸阶段的特点及其内外原由。

一、汉唐王霸观:本仁祖义的霸道

由于孔子、孟子、《春秋公羊传》和荀子的王霸观对后世影响最大，我们先略述四

者的观点，然后分析汉唐王霸观的特色。

有学者认为，孔子“以管仲的大功而淡化其非礼之行为”造成了后世儒家“经久不

息的争辩”［2］。通过对管仲的评价，孔子表明了王与霸在存心、所用、效果上的异同:

管仲用心与文、武异，但又贤于匹夫之谅; 管仲所用的礼法异于周礼; 霸者可取仁者之

功。从整体上看，孔子并未明言王霸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在孔子之后，儒学内部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王霸观: 一是“尊王贱霸”，其代表为孟子; 二是“尊王是霸”，其代表

为荀子和《春秋公羊传》。这两种王霸观都承认王道优于霸道，但在王霸之别上却有

相当不同的认识。

首先看“尊王贱霸”的孟子。他沿着孔子的“霸者不知礼”角度，进一步否定了霸

者的行为动机。孟子从德力、义利两个维度区分王霸: 王道“以德行仁”，霸道则以强

力假借仁义之名而图利。( 《孟子·公孙丑上》) 关于王霸之间能否转化，孟子从内在动机

上否定霸道的道德价值，其王霸之别是本质上的是非之别，王霸之间不可转化。孟子

虽在道德理想层面“尊王贱霸”，但因霸道相对于无道仍是较好的政治，故他在政治规

范上以“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孟子·告子下》) 肯定了霸道以力假仁的道义性。

关于王霸之功，孟子认为霸者之功远逊王者“与天地同流”之功( 《孟子·尽心上》)。

其次看“尊王是霸”的公羊学。《春秋公羊传》肯定五霸尤其是齐桓公在某些方面

符合王者之行，“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僖公四年》) ; 还

肯定齐桓公为“贤”( 《僖公十七年》)，“桓公之信著乎天下”( 《庄公十三年》)。更重要的

是，《春秋公羊传》肯定霸道“内蕴着王道性”［3］43，认为霸道可以“进至王道”［3］44。

最后看荀子的王霸观。比之孟子，荀子对霸者德性在否定的同时也有肯定( 《荀

子·王霸》) ，并认为“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荀子·强国》)。结合荀子的其他

论述，这里的“驳而霸”包含两个层次: 在德性上，霸者具有一定的道德德性; 在政治规

范上，霸道立信而非立义，重法而非隆礼。因此，荀子认为，霸道虽次于王道，但仍是
“重法爱民”( 《荀子·强国》) 的良好政治，而非与王道对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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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公羊学( 而非孟子学)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董仲舒沿着公羊学的思路进一

步推动并完成了王霸融合。董仲舒言:

《春秋》尊礼而重信。……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

法，曰礼而信。( 《春秋繁露·楚庄王》)

狄灭之，桓忧而立之。……用心如此，岂不霸哉? 故以忧天下与之。( 《春秋繁
露·灭国下》)

故曰亲近者不以言，召远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后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

德……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满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谓

也。( 《春秋繁露·精华》)

显然，董仲舒肯定霸者循礼守信。如果对霸者之礼义和信的肯定仅限于外在规范

这一层次，那么霸道仍旧是假借仁义的政治。但是，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齐桓公的行

为动机，肯定霸者具有道德德性。可见，董仲舒并不同意孟子以德力和义利来判别王

霸的做法。更重要的是，董仲舒认为，霸者“亲近者不以言，召远者不以使”，具有王者

之风。而要全面肯定霸道，还需解释孔子何以批评“管仲之器小”。董仲舒认为，管仲
“器小”在于他不能进一步成就王者之事，而不能成就王者之事则缘于他志满而不修

德。因此，王霸之别是德性深浅、功业大小之别，而非道德是非之别。进一步，董仲舒

认为王霸同道:“《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 《春秋繁露·俞序》) 即无论王、霸，都源于《春秋》之道，都本于仁。由于王霸之分是大

小之分，而非本质上的是非之别，所以王霸之间可以转化。至此，王霸融合的“是霸

说”登峰造极，霸道几同于王道，其道德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拔高。

董仲舒的王霸观被后世所承继，《白虎通》《五经正义》等官方经学都大体上继承

了其观点。北宋中期以前，汉唐王霸观依然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北宋孟子学的复兴，

王霸之辨出现了新的变化。但以李觏、司马光为代表的疑孟派严厉批判孟子的王霸

观，努力寻找调和王霸的路径。李觏和司马光认为王霸之别只是行为主体相异，李觏

甚至认为霸者之功可与文、武之功相比拟。［4］司马光说: 霸道与王道“皆本仁祖义”( 否

则霸道难以维持基本的政治秩序) ，而王霸之别在于名位尊卑、德泽深浅、功业巨细、政

令广狭等差异，并非“白黑、甘苦之相反”。( 《资治通鉴·汉纪十九·甘露元年》)

总而言之，“是霸派”认为，霸者在内在动机、德性状态、所依循的政治规范以及功

业上与王者只是圆满与未圆满的区别而非本质之别，且由霸道可通往王道。

但“是霸说”也有其内在问题: 历史上和经典中的霸者确然有违礼之行，且孔子明

确否定管仲知礼; 违礼则德不纯，且“是霸派”也承认霸者之德驳杂不定; 德不纯很可

能是霸者自欺欺人的结果; 霸者之功与王者之功的差距难以判定，匡正天下与化成天

下之民之间的距离依不同立场而异; 霸道取得仁者功业并非必然依靠仁义获得。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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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为主的“贱霸派”要反对“是霸派”的观点，也就必须从“是霸说”的内在问题入手，

从心( 行为动机和德性状态) 、事( 行为规范) 、功( 行为后果) 三个层次全面否定霸道与

仁义之间的关系，将霸道归置到虚仁假义的政治类别中。程朱理学的“贱霸说”的成

熟也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从二程到朱熹的演变。二程开始以天理与私心来区别王

霸，但程颐又接过《春秋》学的王霸观而有“是霸”倾向。在朱熹全面、彻底地否定霸道

与仁义的关系后，霸道成了虚仁假义的代名词，与无道相差几希。下面两章分别围绕

二程和朱熹展开，以呈现霸道变质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二、二程王霸观:假借仁义的霸道

《二程集》中留存下来的关于程颢王霸之辨的记述少而密，关于程颐王霸之辨的

材料则相对零散驳杂，且程颐王霸观又呈现出“贱霸”和“是霸”两种倾向。因此，本章

先叙述程颢的王霸之辨，然后通过梳理程颐语录、文集，并参考程颢的王霸观，勾勒程

颐“贱霸”的思想图景，再通过对程颐语录和《春秋传》的深入考察呈现他的“是霸”倾

向，最后指出二程王霸观的问题所在。

先看程颢的王霸之辨。程颢在《论王霸札子》中言:“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

尧、舜之道也; 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若履大路而行
……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

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苟以霸者

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炫石以为玉也。……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

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皆不足为也。”［5］450－451整体上，程颢认为，霸道是假借仁

义的政治，与王道之别是本质性的，而非大小、深浅等“量”上的区别，由霸道不可通往

王道。具体而言，在政治行为的动机上，程颢以诚心与私心或天理与私心区隔王霸，否

定王霸同根; 在行为规范上，霸者在私心、利心的驱动下会扭曲外在的仁义规范，因此，

程颢以仁义之至与偏区分王霸，否定王霸同用; 在最终效果上，程颢以玉和石来类比王

霸，否定霸道可以取得王者之功; 在王霸能否相通上，程颢以大路和曲径来类比王霸，

否定霸道可以通向王道。在诸多的王霸之异中，最根本的是王霸之心异，心异导致行

为规范之异和政治效果之异。因此，程颢认为人君立志是政治治理的基础和根本。不

过，程颢并未彻底否定霸道的价值，他认为霸道并非与仁义毫无关系: 霸者所假借的仁

义规范虽然有偏，但仍是某种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霸政依赖于仁义，无仁义则霸道不能

成其为霸道。因此，程颢对汉唐之君也略有肯定。

明了程颢观点后，再考察程颐的王霸观。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王道

之本，仁也。”［5］513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中提出君主践行王道之本在于“立

志”，并认为王者德性的不断完善是王道之本。［5］521这与程颢王道思想是一致的。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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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王者奉若天道……尽此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

也。”［5］1087－1088“‘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实有勤王之心，而不知

召王之为不顺，故谲掩其正。齐桓公伐楚……虽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则正，故正掩其

谲。……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犹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5］387首先，在

王霸之心上，程颐也认为，王道本乎天理、天道，而以智巧和强力“把持天下”的霸者显

然立基于私心。这跟程颢以天理与私心区分王霸是一致的。其次，在王霸之事上，程

颐也认为霸者所假借的仁义并非仁义的本然状态。他以齐桓晋文为例说明了此点。

孔子曾言齐桓晋文各有其“正”，似乎肯定二人之“正”居于主要地位。但在程颐看来，

无论在仁心还是仁政上，齐桓晋文之“正”都不是“至正”的“正”，而只是在具体的勤

王、伐楚等事宜上的“正”。因此，霸道的政治规范与王道的政治规范是不同的，王霸

之事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最后，在王霸之功上，程颐也否定王霸同功。不同于程颢将

霸者之功归因于有偏仁义规范，程颐将霸功的来源归因于霸者的“智力”，进一步区隔

了霸道与仁义。靠“智力”获得的霸功最多是“把持天下”于不亡，远不及“化成天下”

的王道之功。由于“是霸说”最核心的逻辑环节就在于从霸功中推导出霸政的仁义因

子，所以程颐在此否定霸功与仁义的关系也就等于铲除了“是霸说”的立论根基。

总之，二程以心异、事异、功异区分了王霸，否定了“是霸说”中“王霸同本仁义”的

观点，贬低了霸道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二程重点突出了王霸之志异，将王霸之辨的关

键点放在王者立志和修身上。为此，二程提出了相对完备的修身工夫论，从确保德性

完善的角度保证王道政治的自然展开。这是对孟子学的重大发展，也为后世理学中王

霸之辨的发展奠定了方向。因此说，二程的王霸之辨首先是对孟子学“尊王贱霸”的

继承和发展。

然而，程颐关于王霸的论述并未到此结束。程颐在某种程度上又继承了《春秋》

学的王霸观，表现出一定的“是霸”倾向。在对齐桓管仲的评价上，程颐为二人功业能

够赢得孔子认可作了多方辩护。他说:“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则尽其至诚，以感

发其志意而已。苟诚意能动，则……虽不正可正也。……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辅后

主是也。”［5］986“齐桓始霸，仗义以盟……齐桓始霸，天下与之，故书‘同’。”［5］1109程颐认

为管仲有“至诚”之心，并肯定齐桓公“仗义以盟”。在前文所引材料中，程颐肯定了晋

文公的“勤王之心”。显然，程颐的王霸观中夹杂着《春秋》学的“是霸”因子。而程颐

之所以高度评价齐桓管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孔子不会称赞罪人之功，孔子盛

赞齐管之功意味着齐管绝非罪人，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贤人。而这一观念背后真正的

意图则是通过肯定齐管之德来否定当时对唐太宗和魏徵的正面评价。

众所周知，齐桓有篡夺之嫌，管仲又有事仇的道德问题，《春秋》学却并不因二人

之过而否定二人之功，反倒在某种程度上因其霸功而肯定其德性。在此观念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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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儒者对与齐管类似的唐太宗、魏徵君臣的评价也较为正面。程颐则反对以唐之君

臣比拟齐之君臣，他不仅批评唐太宗杀兄夺嫡，而且声讨魏徵事仇。他说:“若太宗，言

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启僭夺之端。其恶大，是杀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后世以

为圣明之主，不可会也。”［5］405“太宗佐父平天下，论其功不过做得一功臣，岂可夺元良

之位? 太子之与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

始也。”［5］236尽管世人在唐太宗的自我辩解之下“是太宗”而“非建成”，但程颐认为，

“终唐之世无三纲”的始作俑者正是唐太宗，太宗杀兄篡位，娶弟妻，又有逼父禅位之

嫌，于君臣、父子、兄弟等伦常皆有失。在程颐看来，父子兄弟之人伦高于外在的政治

功业，政治权力不能扰乱人伦秩序，应该是人伦关系决定君臣关系，而非相反。唐太宗

的盛世功业不能改易其人伦之大恶，其人伦之恶决定了其为昏君而非明君。显然，程

颐对唐太宗与齐桓公的评价有根本的不同，其原因在于程颐认为二者有根本性差异。

那么，唐之君臣与齐之君臣有何不同呢? 我们先看两条语录: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又曰: “敢辩魏徵之罪乎?”曰: “何罪?”

“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

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

孔子称其能不死……与徵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

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

已不顺。……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

入于济’，以国系齐，明当立也; 又书‘公伐齐纳纠’……明不当立也……与徵之事

全异。”［5］19

管仲始事纠，不正也，终从于正，义也。召忽不负所事，亦义也。如魏徵、王珪

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5］387－388

司马光认为魏徵“不死太子建成”无可厚非，其理由在于与魏徵类似的管仲曾被

孔子称赞。程颐则认为，魏徵事仇为“王法”所不容，唐宋学者因魏徵之德业而掩其

罪，犯了以善掩恶的错误。前文已经指出，程颐认为，唐太宗之功无法掩盖其杀嫡兄之

大罪。同样，魏徵先事建成而后事篡夺之君，犯了“不死君父”之大罪，违反君臣大伦，

其大功无法遮掩其大罪。针对司马光以太宗、魏徵来比拟齐桓、管仲，程颐提出详尽的

证据来证明桓公为长当立、子纠为少不当立，从而否认齐桓有杀嫡兄之罪［5］394。因此，

管仲舍“犯长”的子纠而事“当立”的桓公，这一选择非但不违反大义，反而最符合君臣

大义。虽然程颐对“桓公为长”的论证存在很大问题①，但程颐提出这一观点有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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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春秋》三《传》皆以子纠为兄，其中公羊之《传》( 庄公九年九月) 更明言子纠“宜为君”。
参: 周振甫．孔子论管仲的辨证观点［J］．许昌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 2) : 30．



意图:“有如子纠兄也，管仲辅之为得正，小白既夺其国而又杀之，则管仲之于威公，乃

不与同世之仇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威，圣人之言，无乃甚害于义，而启后世反复不

忠之患乎?”［5］1239假设子纠为兄，那么管仲罪同魏徵，齐桓罪同太宗。如果在那种情况

下孔子还肯定齐桓管仲之功，那么太宗魏徵之功也应该受到赞赏，这样就会授乱臣贼

子以借口，他们会凭事功而自居为仁者、王者。因此，为了取消乱臣贼子的政治合法

性，程颐认为，必须在齐桓与太宗之间作出区分，以正视听。

不过，程颐的论证从反向上证明了春秋霸者有德，无论是管仲之“诚”“义”还是晋

文之用心，都使得霸者并不是仅以“智力”来“把持天下”者。显然，程颐在某种程度上

认可了“是霸派”的王霸观，即在重视人伦价值、遵守外在仁义规范上，王霸之间并没

有根本性差异。在程颐看来，真正与王道存在根本性差异的是唐太宗之霸道，这种霸

道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王道相通。

综上所述，二程皆贬低霸道的道德价值，认为霸道是假借仁义的政治，但二程皆未

全面否定霸道与仁义的关系，且程颐又在“贱霸”与“是霸”之间徘徊。因此，二程的王

霸之辨在理论上尚有不足，并为后世理学家留下了两个关键问题: 孔子对管仲之功的

肯定是否暗含了对其德性的肯定? “行之不醇”［5］511的汉唐之君与仁义有无关系? 这

些正是朱熹构建其王霸观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朱熹王霸观:虚仁假义的霸道

程颐在“贱霸”与“是霸”之间徘徊的态度影响了程门后学对霸道的认知，使得不

少后学也有“是霸”倾向［6］830，1003。与此同时，浙学对霸道也表现出肯定的态度，甚至
“尊霸贱王”［7］。因此，朱熹亟须修正程颐的观点，从而扭转理学内部“是霸”的价值判

定。目前学界对朱熹王霸之辨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其讨论主要集中在朱陈之辩上，很

少从程朱思想演变的角度展开。本章尝试从朱熹如何批判地继承二程尤其程颐的王

霸观的角度讨论朱熹的王霸之辨，以呈现理学内部“贱霸”的演变进程。

首先，考察朱熹如何界定王霸之心异。前文指出，程颐为了维护孔子对霸者的正

面评论而肯定了晋文公、管仲的用心和德行。然而，朱熹却持不同观点，他说:

晋文公……齐威公……以力假仁，心皆不正……［8］191

程子之说密矣，然以其说求之本文，则未见其有以发晋文之本心，而能使后世

慎所举者。［6］829

问:“孔子所称管仲夺伯氏邑，‘没齿无怨言’，此最难，恐不但是威力做得。”

曰:“固是。虽然，亦只是霸者事。”问:“武侯于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

迹，尽有驳杂去处; 然事虽未纯，却是王者之心。管仲连那心都不好。”［9］1548

盖奢而犯礼……亦缘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设不过如此。……在学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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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豪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习，此不可

不省察也。［10］908－909

这些言论几乎都是针对程颐而发的。朱熹否定霸者用心之善，彻底将霸者之心与

王者之心相区隔。同时，朱熹延续了二程以天理与私心区分王霸的观点，认为霸者之

心只是游走在功利上的人欲而已。虽然霸者之心的道德意义被否定，但霸者求利之心

客观上可能会促进民众福利的增长，因而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民众的认可。故

此，霸者谋求功利在某种程度上是善恶中立的。然而，以义利是非区隔王霸的朱熹不

能接受这一点，他敏锐地洞察到霸者在假借仁义上恶的维度:“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

之强，财赋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众，非有仁之实也。”［9］1752朱熹认为，以

力假仁并非利心驱使下的中性行为，而是自欺欺人的不道德行为。霸者依靠雄厚的国

力财力欺骗百姓，以谋取其私利。欺骗和自私蠹蚀了霸者的道德德性，靠欺骗获得的

功业的道义性也几乎丧尽，所以霸者必然走向不仁不义的境地。换言之，霸者虽然获

取了功业，以及百姓的信任和认可，但并不能以此改变其道德上的欺骗性和自私性。

由此，朱熹彻底剥离了霸者之心的道德意义，将霸者之心归入不道德的范畴。

其次，考察朱熹如何理解霸者的“假仁”。霸者心既已蠹，行事是否必然抛仁弃义

呢? 如前所述，程颢认为霸者所用的仁义属“仁义之偏”，程颐甚至认为霸者的仁义之

行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的。但朱熹及其弟子却直斥霸者假仁“流毒后世”:

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是假仁之名以欺其众，非有

仁之实也。……桓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只是仁之功，终

无拯民涂炭之心，谓之“行仁”则不可。［9］1752－1753

因仁父问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问:“桓、文

亦须有德礼，如《左传》所云。”曰: “它只是借德礼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礼
……又如汉高祖为义帝发丧，那曾出于诚心! 只是因董公说，分明借这些欺天

下。”［10］807－808

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谓‘幽沉仁义’，非独为害当时，又且流毒后世。”曰:

“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11］

朱熹认为，仁义之行必出自行为者的内在德性，而霸者只是出于私欲而遵守规范，

徒有虚名而已。但百姓可能因霸者仁义之名而误以为他们有仁义之实。为了消除这

种误解，朱熹剔除了霸政的德礼因素。朱熹用德礼与“刑政”来区分王霸，即王政以德

礼为主、“刑政”为辅，而霸政则专用“刑政”，无丝毫德礼因素。弟子反驳说《左传》中

有齐桓公施行德礼的证据，朱熹却认为，桓公那些貌似正义的行为其实只是借德礼来

欺骗天下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故而霸者之行不仅不合德礼，反而残德害礼，“幽沉仁

义”，“流毒后世”。由此，朱熹又从霸者欺骗天下的角度，否定了齐桓公的政治行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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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德礼。总之，霸政是不仁不义的政治。

最后，考察朱熹如何评价霸者之功。比之程颐，朱熹进一步贬低了霸者之功:

“( 君子) 德业之盛，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举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补塞

其罅漏而已。”［8］429“问:‘圣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为卑，如何?’曰: ‘孟子

是不肯做他底，是见他做得那规模来底。’”［9］1556王者之功与天地齐，霸者之功却只是
“补塞罅漏”而已。真正的儒者必然洞察到王霸之功不在同一个规模上，也必然选择

王道而非霸道来承担救世化民之责。诚然，正如朱熹弟子所言，管仲尊王攘夷之功非

同小可，故朱熹也并未彻底贬低霸者之功，而只是在将其与王者之功比较时才视之蔑

如。在论述孔子何以表彰管仲之仁时，朱熹说: “管仲乃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功

被当时，泽流后世，谁得如他之仁! ‘如其仁’，夫子许其有仁之事功也。”［9］1553朱熹认

为，在东周礼坏乐崩之时，管仲匡正天下之功对于维系中国、传承文明起到了关键作

用，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表面上看，朱熹关于管仲之功的论述似

乎自相矛盾。事实上，这是朱熹分别从道德维度和历史维度出发而给出的不同判断:

从道德价值上看，霸者之功与王者之功相比确实微不足道; 但从历史价值上看，霸者之

功也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两种判断可以并行不悖。

前文已经指出，程颐在对唐太宗和魏徵的评价上，因其罪而有意忽略其功。对此，

朱熹认为程颐未标明道德与历史之间的分际:“盖圣人之于人，有功则称其功，有罪则

数其罪，杂而兼举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于管仲，但称其功不言

其罪，则可见不死之无害于义……至于程子又谓‘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难，则

后虽有大功，圣人岂复称之’，则愚恐记者之失也。……程子又谓‘管仲不死而无功，

则是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若未免于先功而后义。……范以九合为仁之

大，以死节为义之小，是谋利计功之言，其害理甚矣。”［6］829－830与程颐不同，朱熹认为，

功罪不可相互抵消，既不能以功掩罪，也不能因罪没功。在这里，罪主要从道德维度审

视，而功主要从历史维度评判。因此，既不能因为霸者无德而毁其功，否认其历史价

值，也不能因为霸者之功而略其残仁害义。显然，朱熹认为事功与仁义并无必然关系，

他反对从事功上寻找仁义的痕迹，并含蓄地批评了程颐刻意回护管仲之义的做法。同

时，朱熹认为，事功与德行并不通约，不可将二者放入同一维度进行比较，既不能将德

行量化为某种功业，也不能化功业为某种德行。但某些程门后学却有将仁义与事功量

化到同一维度进行比较之嫌。在朱熹看来，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是仁义之间的比较，

事实上却是“谋利计功”，混淆仁义与事功，危害儒门大义。朱熹还认为浙学也有与程

门后学类似的思想倾向，所以他必然也会对浙学展开猛烈批评。而要批评程门后学和

浙学，朱熹首先要说清楚抛弃仁义的霸者之功是如何而来的:

亚夫问:“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汉高祖、唐太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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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 高祖一旦出来平

定天下……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管仲之功，

亦犹是也。”［9］1554

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

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

义理中流出。［10］911－912

朱熹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霸政“何以有仁者之功”。一方面，霸者必有极高的

资质禀赋，能洞察天下利害所在，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朱熹认为，王者之功来源于圣

人内在的仁义德性，而霸者只是依靠智谋和功力而已。这是对程颐思想的发展。不同

的是，程颐特意区别了管仲与唐太宗，朱熹则抹去二者的差别，而将二者与仁义区隔开

来，同时也一并肯定了二者的功业。另一方面，霸者之功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下才能取得。无论是管仲还是汉高祖、唐太宗，都是在天下面临危境的情况下应时而

出，并巧妙运用其谋略和实力来匡正天下。以上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没有乱极的时势，

霸者就无所用其“智力”; 没有极高的禀赋，霸者就无力匡正天下。

至此，朱熹从心、事、功三大方面彻底切断了霸道与仁义的关系。这也就在本质上

区隔了王霸，将霸道贬至近乎无道的境地，即霸道与无道之间只是“彼善于此”［9］1646而

已。王霸势同水火，自然不可能相互转化。此外，相对于程颐，朱熹大大提高了行王道

之人的道德标准:“《春秋序》云:‘虽德非汤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则无本者亦

可以措之治乎? 语有欠。”［12］①可能是有鉴于熙丰变法的实践，程颐认为德性未完满

的时王也可法《春秋》之道; 而朱熹则认为，王者本固才可行王道。朱熹所说的“本”，

也就是王者的完满德性。朱熹拒斥霸道，消除了以事功为导向的变革之合法性; 他强

调王者德性完善方可行王道，则否定了德性未完满的时王效法三代之治的合法性。因

而，唯一具有合法性的路径就是君臣上下正心以正天下。从长远看，朱熹提供的路径

或许能一劳永逸地达致三代之治。但从短期看，虽然朱熹也提出了诸多应对国家危机

的具体措施，但道德理想凌驾于时势需要之上，约束了施政者的政治行为，使得理学所

提出的治理方案无法快速有效地因应具体的时代问题。既然无法应对短期问题，便会

影响长时段应对问题的能力，最终不仅不能实现三代之治，甚至无法满足百姓基本政

治需要。因此，朱熹的王霸观必然遭到重视事功和民生的浙学的批评。

总之，朱熹延续了二程“尊王贱霸”的发展趋势，在批判继承二程的基础上，从内

在动机、德性状态、外在行为规范以及外在事功等诸多方面区分了王道与霸道，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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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程颐《春秋传序》云:“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见: 程
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125．



霸道与仁义的关系，并将霸道归置于不道德的政治类型之中。在朱熹的理论建构下，

霸政最终变质为虚仁假义的政治，霸道的道德价值转而为负，政治价值也所剩无几，唯

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尚可肯定。

结语

总体上，从霸道与仁义的关系中，可以透视霸道不断变质的诸阶段: 在第一阶段，

即从汉代直到宋代中期，大致认为霸道是本仁祖义的政治。“是霸派”大体上都认为

王霸同本仁义，霸者之功也可比拟王者之功，霸者只是在德性状态上有些驳杂，在言行

上轻微违反政治规范。故而王霸之间的差距只是大小、深浅等“量”上的差异，霸道是

玉而非石，只是成色较王道之玉为差，但经过加工可以变为王道之玉，即霸者勉力修德

可至王者。在此阶段，王霸同质，都属于道德的政治。在第二阶段，即从北宋中后期到

南宋中期，是霸道从本仁祖义向虚仁假义过渡的阶段，大致认为霸道是假借仁义的政

治。在霸者之心上，“贱霸派”否定霸者具有仁心仁德，但又肯定部分霸者之德。在王

霸之事上，“贱霸派”否定王霸等同，但仍肯定霸者遵守了虽非至正的道德规范。在王

霸之功上，“贱霸派”坚持孟子的区分，将霸功的获取归因于霸者的“智力”，但又在霸

功上寻求仁义的影子。这一阶段的“贱霸派”并未完全否定霸道的价值，可以称为“温

和贱霸派”。在第三阶段，即朱熹思想成熟时期，将霸道认定为几乎等同于无道的虚仁

假义的政治。针对程颐及其后学的“是霸”倾向，朱熹首先从霸者自欺欺人的角度否

定霸者有德，否定霸政与德礼有关; 然后否定霸功与仁义的关系; 最后否定王霸之间可

以相互转化，堵塞了以霸政谋事功的权宜之路。

细绎这三个阶段，就会发现: 第一，霸道的变质有其理论必然性。前文已经指出，

“是霸说”内部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是霸说”往往以霸者之功为逻辑起点，并由此推

导出霸者的德行。但正如程朱所言，霸者之功往往是靠智谋和功力获得，而非从仁义

德性中溢出。其二，“是霸派”往往模糊德性的不同层次，未考量霸者驳杂的德性对仁

义规范的扭曲和伤害。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德礼只是霸者掩饰内在私欲的手段。

若肯定霸道，终将导致“霸道驱逐王道”。其三，“是霸派”所肯认的霸者往往半途而

废，其治理效果也远不及三代之治。以上诸多缺陷预示着“贱霸派”必将从霸者的动

机、德性状态以及行为规范上破除“是霸说”的立论之基，“是霸说”必将被更有理论说

服力的“贱霸说”取代。第二，“温和贱霸说”必然被“极端贱霸说”取代。“温和贱霸

派”虽然基本否定了霸者本于仁义，但还存在一定的“是霸”倾向，无论是肯定霸者有

仁心仁行，还是为霸功寻找道德根据，都或多或少未跳出“是霸派”的窠臼，因而为天

子以霸道治国留下了空隙。此外，“温和贱霸派”混淆了道德价值与历史价值，“是管

仲”而“非太宗”，一方面因为霸功的历史价值而肯定霸者有德，另一方面又因为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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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德而否定霸功的历史价值，这样既未充分认识霸者欺骗性所造成的恶果，也未恰当

处理历史人物功过是非评价问题。因此，充满矛盾的“温和贱霸说”被朱熹成熟的“贱
霸”理论取代也就顺理成章。第三，霸道在道德上不断变质的过程与理学的兴起和成
熟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两宋政治危局的不断加深有关。理学家面对时代问题，高
扬王道理想，力图通过变法来追复三代之治，抛弃了不能复三代之治的汉唐霸政。在
熙丰变法失败以及北宋覆亡之后，理学家进一步认识到，行周公之制必须以王者德性

完善为前提，否则法度极易被皇权利用。由此，理学进一步转向内在，更加强调政治主
体的德性完善度以及政治行为的道德性，反对将事功凌驾于道德之上，力图通过正君

心来正天下，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政治危机。但朱熹的王道政治窄化了王道的路
径，弱化了儒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无法快速有效地因应当时的政治危局，必然遭到

浙东学者的批评，同时也刺激了相反的“尊霸贱王”思想的产生。
［参 考 文 献］

［1］ 章太炎．国学略说［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95．

［2］ 干春松．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J］．

哲学研究，2011( 4) : 44．

［3］ 殷飞飞．论《春秋公羊传》的王霸观———以孟子的“王霸之辩”为参照中心［J］．人文天下，2017

( 6) ．

［4］ 肖俏波．道义与功利———宋代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8: 207－210．

［5］ 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1．

［6］ 朱熹．四书或问［M］．黄珅，校点 /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 修订本) : 第 6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三十五［M］．刘永翔，朱幼文，校点 /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修订本) : 第 21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549．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徐德明，校点∥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 修订本) : 第 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 黎靖德．朱子语类［M］．郑明，王贻梁，王铁，校点 /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 修订

本) : 第 15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 黎靖德．朱子语类［M］．郑明，校点∥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 修订本) : 第 14册．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1］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贻梁，王铁，校点∥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 修订本) : 第

16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965．

［12］ 黎靖德．朱子语类［M］．徐德明，校点∥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 修订本) : 第 1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843．

〔责任编辑: 余明全〕

·16·

理学视域下霸道的变质及其必然性


